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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空中大學人事服務簡訊第 132期 
              http://www.nou.edu.tw/~ person/ 

                每月出刊          人事室 編印（103.08.06） 

ㄧ、法規篇  

一、行政院修正「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並自 103年 5月 30日

生效，請參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law.dgpa.gov.tw/NewsContent.aspx?id=388)。                          

【教育部 103.6.12 臺教人（一）字第 1030082822號函】 

 

二、行政院修正「行政院運用勞動派遣應行注意事項」第 6點及第 7點(請參閱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law.dgpa.gov.tw/NewsContent.aspx?id=390)，並自

103 年 6 月 4 日生效。另查旨揭注意事項第 4 點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各機關應依法令本

公平原則辦理派遣勞工之權利義務，並注意其與機關各類人員間之衡平性，爰請各機關

（構）學校重新檢視派遣勞工所辦理之業務內容與機關各類人員之分工及合理性，並在

機關預算容許下，或可考量增加派遣勞工業務工作量能，並酌予調高薪資，以避免派遣

勞工低薪化疑慮。【教育部 103.6.13臺教人（一）字第 1030084276 號函】 

 

三、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條、第 3條、第 38條、第 38條之 1及第 40條條文，業奉總統於中

華民國 103年 6月 18日以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92631號令修正公布施行，請參閱全國法

規資料庫。【教育部 103.7.3臺教人（一）字第 1030097220 號函】 

 

四、政府現階段並無規劃開放公務員赴大陸地區進修之政策，業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簽奉行

政院核定。【教育部 103.6.10臺教人(三)字第 1030070697號函】 

 

五、行政院修正「行政院選送優秀公務人員國外進修實施計畫」並自即日生效，請參閱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law.dgpa.gov.tw/NewsContent.aspx?id=385)。                          

【教育部 103.6.10 臺教人(三)字第 1030077357號函) 

 

六、行政院修正「行政院選送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高階公務人員出國短期研習注意事項」第

二點、第九點；增訂附件四、附件五，並自 103年 5月 23日生效，請參閱考試院全國人

事法規釋例資料庫檢索系統

http://www.nou.edu.tw/
http://law.dgpa.gov.tw/NewsContent.aspx?id=388
http://law.dgpa.gov.tw/NewsContent.aspx?id=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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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288002&KWD1=&ShowType=A

rticleSearch)。【教育部 103.6.12臺教人(三)字第 1030077998 號函】 

 

七、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部分條文業經考試院、行政院令會

銜修正發布，請參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law.dgpa.gov.tw/NewsContent.aspx?id=389)。                         

【教育部 103.6.12 臺教人(三)字第 1030080566號函】 

八、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為增進所屬人員之資訊等各類專業能力，請依機關業務屬

性及實務需要辦理相關專業訓練。【教育部 103.6.12臺教人(三)字第 1030082196號函】 

九、「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 5條之 1、第 6條條文，業經內政部於 103年 6月 11日以

台內民字第 1030182404 號令修正發布，請參閱全國法規資料庫。                  

【教育部 103.6.17 臺教人(三)字第 1030087259號函】 

十、103年 6月 12日行政院第 3402次會議院長提示第 1項，本(103)年 11月 29日舉行之地

方公職人員選舉，請鼓勵所屬公教人員踴躍參與投開票所工作，並透過相關制度的規

劃，給予參與同仁積分或嘉獎等獎勵，俾利選舉順利完成。                         

【教育部 103.6.30 臺教人(三)字第 1030093483號函】 

十一、有關教師於 102 年 7月 1日起育嬰留職停薪回職復薪（當學年度未兼任行政職務），次

學年度 102 年 8 月 1 日起兼任行政職務，當學年度之休假日數按實際兼任行政職務月

數比例核給。【教育部 103.7.1臺教人(三)字第 1030091267 號函】 

十二、為推廣教育部公務人員協會之發展，宣導所屬職員踴躍加入該會（該會網址：

http://www.csa.edu.tw/）。【教育部 103.7.4臺教人(三)字第 1030091702號函】 

十三、教師經服務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各款規定情事停聘之教師，其

停聘期間均不得在外兼職。【教育部 103.7.17臺教人(三)字第 1030100400號函】 

十四、檢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行政院選送優秀公務人員國外進修執行作業規定」部

分規定，並自 103年 7月 4日起生效，請參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law.dgpa.gov.tw/NewsContent.aspx?id=405)。                         

【教育部 103.7.17 臺教人(三)字第 1030101103號函】 

十五、行政院修正「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四點附表八「公教人員婚喪生育補助

表」，自 103年 6月 1日生效，請參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law.dgpa.gov.tw/NewsContent.aspx?id=389
http://law.dgpa.gov.tw/NewsContent.aspx?id=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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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aw.dgpa.gov.tw/NewsContent.aspx?id=387)。                              

【教育部 103.6.9 臺教人（四）字第 1030081519號函】 

十六、銓敘部函以 103 年 1月 29日修正公布之公教人員保險法（以下簡稱公保法）施行日期

，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令定自 103 年 6 月 1 日施行；公保法施行細則及退休人員保

險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亦經考試院與行政院會同訂定發布並自同日施行。         

【教育部 103.6.12 臺教人（四）字第 1030085269號書函】 

 

十七、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四條之一第一項所稱特殊原因，指「家庭突遭變故」、「本人重

大急症無法工作」或「因系、所、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散，致無

足夠授課時數或無授課事實者，而未及於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退休生效」，並經服務學

校證明不影響教學。至私立學校校長或教師，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

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十九條第四項規定，同條第二項所稱特殊原因之認定基準，比

照公立學校之規定辦理。【教育部 103.6.13臺教人（四）字第 1030079234B號令】 

 

十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因公傷病」、「住院」及「健保不給付並經醫師指定所必須

之醫療費用」等事實為請領住院醫療補助之必要條件，基於住院醫療補助係政府以雇

主身分照顧員工之福利措施，得由各機關(構)學校考量其財政狀況規劃辦理。爰各機

關(構)學校如於經費有限之情況下，給予部分補助或自訂補助上限，尚無不可。      

【教育部 103.6.18 臺教人（四）字第 1030089829號書函】 

 

十九、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保）被保險人依法徵服研發替代役而留職停薪者，於第 3

階段役期留職停薪期間(屬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如係受僱於「不得參加公保之

用人單位」，是類人員應依勞動部 103年 5月 15日函規定，辦理參加勞工保險（以

下簡稱勞保），並退出公保；設若被保險人係受僱於「應參加公保之政府機關或公、

私立學校」，則應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10條第 2項規定，選擇退保或自付全部保險

費，繼續加保；一經選定後，不得變更。其選擇繼續加保者，不得再另參加勞保；

其選擇退出公保者，應依勞保相關規定，參加勞保。                             

【教育部 103.6.27 臺教人(四)字第 1030092066號書函】 

 

二十、核釋退休教育人員再任創立基金由政府全額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之職務，為學校教職

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38 條及第 45 條所稱再任由公庫支給薪俸、待遇或公費之職

http://law.dgpa.gov.tw/NewsContent.aspx?id=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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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應停止領受退休金之權利及原儲存之優惠存款，俟再任原因消滅後回復。但再

任之工作報酬每月未達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不在此

限。教育部 93 年 8 月 16 日臺人（三）字第 0930104719Ａ號令，自即日廢止。         

【教育部 103.6.30 臺教人（四）字第 1030086326C號函】 

 

二十一、「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41條、第 55條，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03年 6

月 30日以臺教人（四）字第 1030090429B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請參閱教育部主管法

規查詢（http://edu.law.moe.gov.tw/NewsContent.aspx?id=2940。              

【教育部 103.6.30 臺教人（四）字第 1030090429E號函】 

 

二十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所製「公教人員生育補助常見問題問答集」，為利各機關（構）

學校人事人員辦理生活津貼生育補助之申請審核作業，人事總處製作旨揭問答集，

並置於「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功能選單/專區/法規資料查詢

項下提供查詢（請於法規主旨輸入關鍵字「生育補助」後查詢）。另配合生活津貼生

育補助相關規定之修正，人事總處業於 103 年 6 月 5 日辦理「公教人員生育補助及

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修正說明會」，說明會簡報檔、修正後之系統操作手冊及傳

輸作業規範，業置於前開查詢區（請於法規主旨輸入關鍵字「操作手冊」後查詢）

。【教育部 103.7.1 臺教人（四）字第 1030094565號書函】 

 

二十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為維護退休人員及其遺族權益，請各機關（構）學校於

辦理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撫慰等案件，及退撫給與發放作業時，確實依公務人員

退休法、公務人員撫卹法及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教育部 103.7.2 臺教人（四）字第 1030091917號函】 

 

二十四、有關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 15條第 2項規定「學

校組織變更」之判準依據，包含「學校組織規程變更，系、所、科、組調整、停招，

學校減班、解散」，學校得基於業務銜接及人力調配等因素，裁量是否准教職員辦理

自願退休，惟仍應顧及學生受教權益。                                       

【教育部 103.7.17 臺教人(四)字第 1030083865號函】 

 

 
 

http://edu.law.moe.gov.tw/NewsContent.aspx?id=2940


 

 5 

二、動態篇 
 

(一) 人事動態 
 

103學年度一、二級兼任行政主管異動情形  

  

姓名 異動類別 新職及單位 原職及單位 生效日期 

許立一 免兼 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03.08.01 

王瀅婷 免兼 商學系副教授 商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103.08.01 

李允傑 聘兼 公共行政學系系主任 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新北 

中心主任 

103.08.01 

江啟先 聘兼 商學系系主任 商學系教授 103.08.01 

郭秋田 聘兼 電子計算機中心中心主任 管理與資訊學系副教授兼 

出版中心中心主任 

103.08.01 

林谷燕 聘兼 台北中心主任 社會科學系副教授兼台北教

學輔導處組長 

103.08.01 

陳達武 聘兼 新北中心主任 人文學系副教授 103.08.01 

蘇國樑 聘兼 台中教學輔導處組長 商學系副教授 103.08.01 

賴素純 聘兼 資料管理師兼代教學資源組

組長 

電子計算機中心資料管理師 103.08.01 

 
 人事異動  

 

姓名 異動類別 新職單位 

職稱 

原職單位 

職稱 

生效日期 

徐振琦 本機關調升 電子計算機中心資訊

系統組組長 

電子計算機中心技正 103.07.01 

林曉微 新進 研究處專案計畫人員  103.07.15 

朱湘吉 退休  社會科學系教授 103.08.01 

杜政榮 退休  生活科學系副教授 103.08.01 

林大舒 退休  商學系助教 103.08.01 

林六明 退休  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103.08.01 

黃俊華 退休  系統維護工程師兼代電子

計算機中心組長 

103.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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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素 退休  人事室秘書 103.08.01 

朱貞如 退休  台北中心幹事 103.08.01 

 黃素秋 本機關調升 出版中心中心主任 教務處註冊組組長 103.08.01 

吳昌振 本機關平調 教務處註冊組組長 教務處課務組組長 103.08.01 

廖明發 本機關平調 教務處課務組組長 輔導處課外活動組組長 103.08.01 

張淑儀 本機關平調 商學系編審 教務處編審 103.08.01 

劉以樂 新進 花蓮中心工讀生  103.07.31 

 

 

(二)國立空中大學第 1屆第 7次勞資會議記錄 

壹、時間：103年 7月 21日（星期一）上午 10時整 

貳、地點：本校教學大樓 3樓會議室 

參、主席：陳代表如山                    紀錄：鄭小欗 

肆、出席人員：陳代表宛資、徐代表潔宜、周代表美瑩、王代表淑敏、王代表淑珍、陳代

表佩蘭、黃代表恆、姬代表長城。 

伍、上次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報告: 

  議  案:建請恢復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五一勞動節休假之權利(提案人:王文良、王淑

敏、王淑珍、周美瑩、陳宛資、徐潔宜)。 

決  議:   

一、本校校務基金進用人員勞動契約第七條規定略以，甲、乙雙方應配合政府機

關公務人員實施「週休二日制」，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之一規定，比照政府

機關當年公告辦公日曆表實施工作日、例假日、休假日之調移。其中有關五一

勞動節本校是否已調移，於契約文字中欠缺明確之意思表示。 

二、由於契約文意欠缺明確，經討論後，勞資代表雙方同意派 2名協商代表進行協

商。 

(一)協商後，勞資雙方一致同意本校校務基金進用之適用勞基法人員五一勞動節

放假 1日。 

(二)有關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之修訂，請人事室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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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修訂內容後，提本校勞資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 

一、第 1 屆第 6 次勞資會議紀錄於 103 年 4 月 25 日簽奉校長核定在案，並裁示自

103 年起校務基金進用之適用勞基法人員五一勞動節放假 1 日，爰本室於 4

月 29日行文通知各單位五一勞動節放假事。 

二、茲因上開校長裁示內容核與第 1屆第 6次勞資會議勞、資雙方決議內容有所欠

合，爰須重新確認上次會議決議內容，即勞工五月一日勞動節之放假，須俟本

校工作規則及校務基金人員勞動契約中有關五月一日勞動節放假規定之修正

程序完備後再行實施。 

三、另上開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由人事室研擬後提勞資會議討論。 

陸、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本次無討論議案。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 上午 12時 00分 

 

(三)健康資訊 

 

腸纖不足，病痛跟著來(上)  

作者：秀傳紀念醫院彰化院區營養科代主任 陳燕華 

上稿日期：2014/06/05 

（二）不溶性膳食纖維 

成分：纖維素、半纖維素、類木質素 

食物來源：糙米、全麥製品、米麩、小麥麩皮、燕麥、裸麥、大麥、堅果類、豆類、黃豆、花椰菜、白花菜、馬鈴薯、

胡蘿蔔、香蕉、蘋果、柳丁、梨。  

功用： 

(1).預防便秘： 

可以增加糞便量，刺激腸壁蠕動，縮短糞便留腸道的時間，減少致癌物質的生成與腸黏膜的接觸時間，它在大腸中的

作用就像大量微細刷子，把大腸內的宿便渣滓掃走，且會吸收水分促使糞便濕軟易排泄，有助於淨化排泄系統，及促

進正常排便功能，預防便秘、痔瘡。 

(2).避免腸道癌化： 

結腸中一些腐生菌能產生致癌物質，而腸道中一些有益微生物能利用膳食纖維產生短鏈脂肪酸，這類短鏈脂肪酸能抑

制腐生菌的生長；膽汁中的膽酸和鵝膽酸可被細菌代謝為細胞的致癌劑和致突變劑，膳食纖維能束縛膽酸等物質並將

其排出體外，防止這些致癌物質的產生；膳食纖維能促進腸道蠕動，增加糞便體積，縮短排空時間，從而減少食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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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癌物(黃麴毒素、亞硝胺、酚、多環芳烴 )與結腸接觸的機會；腸道中的有益菌能夠利用膳食纖維產生丁酸，丁酸能

抑制腫瘤細胞的生長增殖，誘導腫瘤細胞向正常細胞轉化，並控制致癌基因的表達。 

蔬食適果 腸健康 

每人每天的膳食纖維建議攝取量為 25-35 公克，孩童的纖維素建議攝取量是年齡加五，過多過少都不適宜，如果過量，

會影響體內礦物質如鈣、鐵、鋅的吸收。每天三碟蔬菜、兩份水果，以全穀類或雜糧飯代替白米飯，就可以輕易達到

一天所需的膳食纖維。如果平時膳食纖維攝取較少的人，最好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增加，以免因腸胃蠕動突然增加，而

產生脹氣等不適感，除此之外還要注意在補充高膳食纖維的食物，尤其是補充高纖維的營養食品時，一定要多喝水，

因為膳食纖維可吸水以上，水分不足容易導致腸胃不適，而充足的水分才能使膳食纖維發揮最好的功效。獲得膳食纖

維最佳的方法，如蔬菜水果、豆類及未加工的豆製品、糙米、全麥製品、地瓜、芋頭等，都是豐富的膳食纖維來源。

日常食物中也可以胚芽米或糙米來代替精白米；以雜糧稀飯或地瓜稀飯來取代白稀飯，或以全麥麵包來代替白土司等。 

此外，最好增加蔬菜攝取量，每天至少３碟，在外用餐時也不要忘記加一道蔬菜。但不要以果汁取代水果，因水果製

成果汁時，通常會把豐富的膳食纖維過濾掉。因此若一定要製成果汁，最好不要把果肉過濾掉。多選番石榴、香蕉、

蘋果、奇異果、柑橘……等高纖水果。上述每一百公克之膳食纖維含量高達 5 公克，而西瓜才只有 0.3 公克。若有腎

臟疾病患者則建議找營養師諮詢指導高纖飲食如何吃，因為五穀、全麥製品、糙米高磷高鉀較不適合攝食。 

 

下列資訊讓民眾了解日常飲食中膳食纖維含量，也可計算計算自己平日纖維攝取量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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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專欄轉載 


